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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谈
古
论
今
】

赵威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出自

《荀子·修身》，意思是说路途虽近，不走永远不会抵

达终点；事情虽小，不去做永远不会完成。这句话可

以看作“修身”篇的主旨，强调笃行实干的重要性，

提倡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在说明“行”“为”的重要性后，荀子分析了修

身的三重境界：把礼法贯彻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中，这

是士人；具有坚定意志并能亲身实践、孜孜不倦，这

是君子；敏捷明智并坚持不懈践行真理，这是圣人。

修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士人、君子，还是圣

人，都需要永不停歇地努力实践，这一思想也见于

《荀子》其他篇章，譬如《劝学》中“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儒效》中“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

而止矣”等。这些都是对儒家尚行、重行思想的充分

表达。

注重实干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

《尚书·说命》认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中庸》

提出“力行近乎仁”，一个人做得如何，是不是踏实

地行动，直接体现他的素养。北宋政治家赵普有句名

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说明了一个道理：儒家思想是用来治世的实践理

论。明代王守仁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强调

躬行实践的重要。不只是儒家，老子也说“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行动起来，

坚持不懈，才是人生正途。《韩非子》认为“宰相必

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基层实践是大熔炉，

文臣武将要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可见，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注重“知”与“行”的不可

割裂，并且将最终落脚点放在了“行”上，蕴藏着学

以致用、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智慧。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只要有决心、有

行动，马蹄不停奔走，就能抵达人生梦想的彼岸“长

安”。古往今来，那些胸怀鸿鹄之志、成就壮丽事

业，一心为国为民谋福祉的志士仁人，无一不是行动

派、实干家，无一不是只争朝夕的实干、久久为功的

力行。

明万历年间，兵部左侍郎汪道昆被派往蓟辽巡视

防务。汪道昆来到边关后，不听汇报不搞巡视，却和

当地文人一起吟诗作赋。回到京城后，他字斟句酌、

玩弄词藻，写了一份行文优美的散文奏章。张居正看

了后，愤然写下“芝兰当道，不得不除”，罢免了其

官职。一个兵部的官员不想着打仗的事，却整日沉湎

于笔墨粉饰，就像兰花芝草，即便再名贵、长得再

好，长错了地方，就要被铲掉。其实，张居正害怕纸

上谈兵的故事在自己手里重演。崇尚实干的张居正在

大刀阔斧进行变法之时，就特别注重提高行政效率，

推出考成法，把各个官员要完成的年度考核要求编订

成册，正本交六科考核，副本留在内阁备查，年底依

册考核，完成一件事就勾除一件事，达不到考核要求

的免职贬官。《明史》记载，考成法实施后，官场风

貌为之一变，官僚机构的效率高到早晨朝廷颁布的诏

命，傍晚就能得到良好的执行。张居正执政时，明朝

国富兵强，财政出现了少有的连年盈余。

可是，翻阅史书，当道“芝兰”又何其多？魏晋

间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称作“清谈”。

名士王衍就是这样一个人，《世说新语》称他“处众

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他少壮登朝，累迁至司

徒，位高权重，却带领朝廷中坚谈玄论道，避实就

虚。永嘉之乱，作为统帅的王衍被胡人石勒俘获。十

分仰慕名士的石勒把王衍奉为上宾，想听听他对西晋

亡国的思考，以作借鉴。没想到王衍不仅以清谈之姿

极力为自己辩护，撇清亡国和自己没关系，还为了讨

好石勒，恬不知耻地劝石勒称帝。看到“名士”这副

嘴脸，石勒呵斥道：“你身居要职，从年轻时就受到

重用，到现在已经白头，如何说不参与朝政？晋朝亡

国，正是用了你这样的人！”清谈误国，说到底是空

话、套话误国。前车之鉴，发人深省。

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

一滴干出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永恒的道

理。决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能因为事情小就不动

手去做，而是要力戒空谈、积极行动。苏轼一生生活

在党争的夹缝中，三起三落，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

境，即便被一贬再贬，他都不改初心，总是不忘为国

家和百姓做一点事情，而且注重实践的有效性。被贬

到岭南小城惠州，早已做了“白首不归”打算的苏

轼，并没有躺平，也没有独善其身，依然把救助民间

疾苦作为头等大事。惠州城西的丰湖上有座木质长

桥，屡遭毁坏，有人建议用“坚若铁石”连“白蚁不

敢跻”的石盐木重修。为了修缮这座桥，苏轼积极参

与，还把自己的一条犀带捐作建桥基金。桥修好后，

他写诗描述了百姓的激动之情：“父老喜云集，箪壶

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他又告诫：“常

当修未坏，勿使后噬脐。”另外，苏轼见惠州营房缺

乏，军人散居城乡，对百姓造成困扰，于是建议修建

营房上百，解决了军人的居住问题。苏轼对待每一个

到达的地方，都认作是“归乡”，都当作施展抱负的

舞台。因为他心中装着对黎民百姓的责任感，这份责

任感不但没有因朝廷的疏远贬谪而消融，反而把这份

责任外化于行。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新时代呼唤新作为，面对

改革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我们决不能当“鸵

鸟”，必须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敢于动真碰硬。在

实践中，注重量的积累，从小事做起，夯实基础、日

有所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实干苦干，就一定能作出

自己的贡献，成就一番事业。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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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浙0212民初90号
徐旺华：本院受理原告夏建达与被告徐旺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4年3月18日14时00
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325号

吴赵荣：本院受理原告卢刚与被告吴赵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1232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792号

王彦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渔夫人家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彦春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2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
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231号

吴小二：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红诉被告吴小二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823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吴小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李小红劳务
报酬148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本案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
交于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754号

赵志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明燕诉被告赵志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赵志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吴明燕借款
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00元，由被
告赵志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
本案公告费用650元，由被告赵志军负担。该款已由原
告缴纳，被告赵志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
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4）浙0402民初57号

张琦：本院受理原告张歆艺与被告张琦抚养费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135号

钟为祥、邱群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建新与被告钟
为祥、邱群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二被告
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30701元，并按照LPR的1.5倍计
算2023年10月24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逾期付款利
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4月2日9时00分在练
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723破2号

本院根据杭州新都隆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4年1月22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鑫奥工贸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1月23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
事务所为浙江鑫奥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鑫奥工贸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2月28日前，向浙江鑫奥
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
东升东路268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1200；联系电话：徐律师15858913310，申报债权时间
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
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鑫奥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浙江鑫奥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浙江鑫奥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2月2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
院定于2024年3月7日（星期四）14时30分在武义县人民

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初177号

武义县金铂特木门厂、金发根：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品
缘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武义县金铂特木门厂、金发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一、被告武义县金铂特木门厂支付
原告欠款人民币386118元并支付利息(其中本金为
297403.8元的利息损失从2022年10月22日起按月利率
0.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本金为88715元的利息从起诉之
日起按LPR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金发根承担本案
诉讼费；三、被告金发根对第一项请求、第二项请求的金额
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4年3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5106号

朱松妙、黄笑钦：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南方洁具有限
公司管理人诉被告朱松妙、黄笑钦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你们在44378395.9元债权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用由你们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3月
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请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923号

董灵敏、王再星：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董灵敏、王再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
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
59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董灵敏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透支本金91110元及截至2023年6月7日的利息
11533.74元，并支付自2023年6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信用卡领用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
其他费用（总和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为限）；被告王
再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王再星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董灵敏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2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2912元，由被告董灵敏、王再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监9号

刘万利（公民身份号码230827195912134095，
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二农垦社区B区9委
112栋246号）（东阳市万利缝纫配件制造厂）：本院受理
原审原告潘飞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3民监9号民事
裁定。本院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审判决的执行。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81号

本院于2023年11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永嘉县
瓯北街道胜桂阀门经营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号码为
3130005151363615、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为台州迪
邦科技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24年1月24日判决：一、宣告由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51363615、金
额为2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永嘉县瓯北街道胜桂阀门经营部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100元，由永嘉县瓯北街道胜桂
阀门经营部负担。 温岭市人民法院


